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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创新（海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起诉公司要求撤销第六届董事会 

第 27 次会议决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二审阶段。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上诉人（一审被告）。 

     

一、本次诉讼的前期公告情况 

海航创新（海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一审被告”、“上

诉人”）于 2016 年 2 月 2 日发布了《关于股东起诉公司要求撤销第六届董事会

第 27 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司股东平湖九龙山海湾度假城休闲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一审原告”或“被上诉人”）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静安法院”）递交起诉状，请求静安法院判令撤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27 次

会议通过的决议【案号：（2016）沪 0106民初字第 1159号）】（详见公告编号：

临 2016-025）。公司于 2016年 6月 3日收到静安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2016）

沪 0106 民初 1159 号】，静安法院判决撤销被告第六届董事会第 27 次会议审议

通过的《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的决议（详见公告编号：临 2016-064）。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公司近日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二中院”）递交了《民

事上诉状》，请求依法撤销静安法院作出的（2016）沪 0106 民初 1159 号《民事

判决书》（以下简称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公司已根据



法院要求预缴了上诉申请费。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上海二中院的开庭传票等

相关文件。 

《民事上诉状》具体内容如下： 

“上诉人（一审被告）：海航创新（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南路 588号浦发大厦 15楼 

法定代表人：郭亚军         职务：董事长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平湖九龙山海湾度假城休闲服务有限公司 

住所地：浙江省平湖市乍浦镇外山东沙湾 

       （浙江九龙山开发有限公司 6号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李勤夫         职务：董事长 

上诉请求： 

1、依法撤销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沪 0106民初 1159号《民

事判决书》（以下简称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事实及理由： 

一审判决以上诉人没有在第六届第 27 次董事会会议上就“情况紧急”进行

说明，没有证据证明召集该次董事会存在“情况紧急”的情形为由，认定该次董

事会召集程序违反公司章程，判决撤销该次董事会。 

此判决蛮横干涉公司治理，对公司自治原则粗暴践踏，将会给中国近 3000

家上市公司治理带来极大破坏，社会效果恶劣。这样的司法判决对社会经济秩序

是具有破坏性的。具体理由如下： 

1、一审判决（第 6 页）认定上诉人没有在会议上就情况紧急作出说明。首

先，不管此事实是否存在，一审法院主动帮助被上诉人寻找连被上诉人在上诉状

和庭审中都没有提及的事实，就已经严重违反不告不理的司法被动中立原则。其

次，这一事实认定是从何而来？通观一审判决全文也没有看到一审凭什么证据认

定这样的事实。反而是一审判决（第 3页）载明“被告董事长也在会议上作了说

明”。上诉人董事长在会议上就情况紧急已作出说明是上诉人一直主张的，董事



会无异议通过决议难道不能充分反证董事会对召集程序的认可？对董事长已就

情况紧急作出说明的认可？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没有在董事会上就情况紧急进

行说明是毫无依据的捏造事实。 

2、一审判决（第 6 页）载明“被告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规定，公司

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董事会确实有权对公司章程和董

事会议事规则存有异议的条文作出解释。但应当注意的是，董事会的解释应该符

合事实、法律，应该符合社会一般常识。”本次董事会无异议通过董事会决议，

代表董事会对本次会议召集程序认可，请问这违反什么法律？违反什么事实？违

反什么一般常识？需要司法这般粗暴干涉吗？公司召集董事会是否属于情况紧

急涉及到商业判断、公司经营管理的专业知识，能以一般社会常识判断吗？一审

法庭有这样的商业判断、公司经营管理的专业知识？需要代替公司进行判断吗？

公司自治原则体现在哪里？ 

3、一审判决（第 7 页）载明“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其召集董事会存在情况紧

急的情形。”上诉人已经说明，公司董事会无异议通过该次董事会决议就反证了

该次会议的情况紧急性，这不就是证据吗？上诉人一再强调，是否情况紧急的判

断应该交给公司董事会，而不是法官，这才是公司自治原则的体现，难道法官比

董事会还要懂得公司经营，商业判断？董事会认为情况紧急，法官不同意，就要

撤销董事会决议，这是何等的权力的傲慢！何等的超越司法界限！这样的司法判

决对社会经济秩序的破坏显而易见，在我国经济下行的时刻，上市公司的公司治

理还要被这样错误的司法拖后腿，岂非雪上加霜。 

4、被上诉人的董事长、实际控制人李勤夫在其担任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公

司董事长期间（见一审被告提交的证据 4、证据 5 和证据 6）分别在 2005 年 5

月 2005 年 9月和 2006 年 2月三次临时发出通知召集董事会，审议包括修改公司

名称、变更公司经营范围、修改公司章程、转让股权、增设副总经理等五项重大

议案。而第 27 次董事会仅修改公司章程 107 条一项议案，平湖九龙山及其控制

人李勤夫就在起诉状中主张应当慎重讨论，认为被告修改公司章程不属于可以随

时发出会议通知的事项，本案的起诉状内容说明原告及其法定代表人衡量同一事



项的是不同标准、属于自相矛盾。被上诉人以这样的理由起诉也充分说明被上诉

人本次起诉的目的是明显恶意滥用诉权，企图以诉讼扰乱上市公司的正常经营，

以谋求非法的利益。这样只许周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起诉理由居然会被一审法

院支持。 

5、按照上诉人公司自 2005年以来李勤夫担任董事长以来形成的惯例，上诉

人公司修改公司章程的事项可以被董事会作为紧急事项进行处理。现在的上诉人

公司董事会是按照公司惯例在处理，董事长也在会议上作出了说明。该次董事会

的公告也证明：9名董事中的 6名董事（包括 2名独立董事）认可此次会议决议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错误适用法律，粗暴践踏公司自治原则，

社会效果恶劣。上诉人作为海航集团旗下主板上市公司，维护自身权益的决心坚

定不移！望贵院予以纠正，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请求！”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次诉讼二审尚未开庭审理，对公司可能的影响暂时无法判断。公司将根据

后续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航创新（海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